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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范的产财产破论

邹 海 林

破产财产
,

是破产法的专用术语
,

又

称为破产财团
,

, 指破产宣告时应当归破产管

理人 我国破产法称其为清算组 占有
、

支

配并用于破产 分配的破产人的全部财产的

总称
。

破产财产是破产宣告后继续进行破

产程序的基础
,

是债权人能够依破产程序

接受清偿的物质担保
,

因此必须明确破产

人的哪些财产得列入破产财产范围内
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 产 法 试

行 》 以下简称 “破产法 ” 第 条规定 。

“破产财产由下列财产构成 一 破产

宣告时破产企业经营管理的全 部 财 产

二 破产企业在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

终结前所取得的财产 , 三 应当由破产企

业行使的其他财产权利
。

巳作为担保物的

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 , 担保物的价款超过

其所 担保的债务数额的
,

超过部分属于破

产财产
。 ” 其他各国破产法对于破产财产

的构成也有明确的规定
。

本文拟以我国破

产法的上述规定为基础
,

并结合有关的国

外立法
,

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破产财产的范

围略作探讨
。

依我国破产法的规定
,

破 产 宣 告时

破产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财产属于破产财

产
。

我国破产法 只 适 用 于全民所有制企

业
,

而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其财产不享有所

有权
,

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只享

有经营权
,

并以此独立承担民事责任
。

实

际上
,

全民所有制 企 业 占 有
、

使用
、

收

益的土地
、

水流
、

矿产等自然资源为国家

所有权的专有客体
,

企业对其不具有以获

取物的交换价值为核心的处分权
,

从而对

其不享有经营权
,

不得以其为承担民事责

任的担保财产
。

因此
,

全民所有制企业被

宣告破产时
,

只能以国家授权其经营管理

的全部财产
,

即以其 占有
、

使用
、

收益并

得处分的生产 资料和生活资料承担破产责

任
。

也就是说
,

全民所有制企业被宣告破

产时
,

其享有经营权的固定资产
、

流动资金

及专项基金
,

不论是通过国家财政拨款
、

银行贷款
、

企业扩大再生产还是通过法律

允许的其他方式形成的
,

均构成破产财产
。

但是
,

在我国能够被宣告破产的企业

并不独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
,

故在破产宣

告时
,

除全民所有制企业 以其经营管理的

全部财产承担破产责任以外
,

其他企业法

人财只能以其所有的财产为破产财产
,

例

如我国广东省颁布的深圳经济特 区涉外公

司破产条例第 条规定 “破产宣告时
,

属于破产公司所有的财产 ” 为破产财产
。

若我国将破产法扩大适用于自然人 个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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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户
、

个人合伙等
,

则破产人也只能以

其破产宣告时所有的财产为破产财产
。

各

国破产法均以 “破产宣告时破产人所有的

财产 ” 构成破产财产为确 认破产财产范围

的一般原则
。

当然有原则就有例外
,

个别

国家出于保护破产债权人的 目的
,

也有将

不属于破产人所有的财产但由破产人实际

支配控制的财产列入破产财产的
。

例如
,

英国破产法第 条确认 “ 名义所有权 ” 制

度
,

若破产人受破产宣告时占有或持有非

其所有的财产
,

但是该项财产 能够

被执行
,

处于破产人营业中且为其

控制
,

砍产人为其名义 所 有 人
,

真正的所有人对破产人控制财产的行

为表示 认可
、

以及 由破产人独立占有

而非连带 占有
,

破产管理人有权视债权人

的整体利益将该财产列入破产财团
。 勺

依 我 国 破 产 法 的 规 定
,

并非破产

宣告时破产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财产均无

条件地构成破产财产
,

巳作为债权担保的

财产
,

如 已设定抵押权或产生留置权的财

产不 属 于 破 产财产
。

这是因为该财产 巳

构成或有财产担保的债权的受偿标的
,

不

受破产程序约束而由债权人优先受偿
。

但

是
,

这是否足以表明破产企业在破产宣告

时经营管理的巳作为担保物以外的其他财

产均无条件地构成破产财产呢 各国破产

法在处理这个问题时
,

均出于不同的目的

对破产财产的构成有所限制
。

例如南斯拉

夫破产祛为担保银行业对企业的扶持
,

专

门规定破产宣告 时 债 务 人 “ 尚未支出的

贷款资金和其他专用贷款不列 入 破 产 财

产 ” 。

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破 产 的 自 然

人
,

出于维持其生计的 “ 人 道 ” 目 的
,

均给予破产人以必要财产的 豁 免 保 护
,

如美国破产法典第 条具体规定
,

破 产

① 史密斯
、

肯兰 《商 法 》,

英

彼德曼出版社
,

年版 , 第 页
。

宣告时破产人在限额内的用于维持生计的

法定豁免财产不得为破产财产
。 ① 因此

,

本人认为
,

考虑到我国全民所 有 制 企 业
“ 办社会 ” 的特点

,

适当地维 护 国 家 利

益
,

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稳定
,

对破

产企业兴办的学校
、

医院等社会公益事业

不便而且不应当列入破产财产的范围内
。

除上述以外
,

依我国企业破产法第

条之规定
,

破产企业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

案件前六个月至破产宣告的
、

期间内所为法

定无效行为让与的财产
,

清算组有权向人

民法院 申请追回财产
,

追回的财产并入破

产财产
。

因为无效行为 自始无效
,

破产企

业以此让与的财产视为财产权利自始没有

移转
,

此项财产在破产宣告时当属破产企

业经营管理的财产
,

自然应当列入破产财

产的范围之内
。

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
,

破产

人所取得的财产为破产财 产
。

依 我 国 破

产 法 的规定
,

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

前
,

破产企业的法人资格视为存续
,

得为

破产清算范围内的民事活动
,

清算组得以

自己的名义主张破产企业的债权
、

履行破

产企业未履行的合同
、

请求收回破产企业

的投资等
,

使得破产企业能够在破产宣告

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取得财产
。

破产企业

在破产宣告后所取得的财产与其在破产宣

告时经营管理的财产均为法人不可分割的

债务担保财产
,

自然应当属于破产财产
。

破产企业在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

结前取得财产
,

主要有以下 几 个 方 面

一 因破产企业债务人清偿债务而取得的

财产
。

即破产宣告前对破产企业负债的债

务人
,

在破产宣告后对清算组为债务给付

①罗 伯 特 科里 《 商法原理 》,

美 新泽西普林帝斯出版 社
,

由 年 版
,

第

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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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交 付 的 财产
。

二 因滑算组履行破产

企业未履行的合同而取得的财产
。

即破产

宣告后
,

清算组决定继续履行破产企业未

履行的双务合同的
,

因此项合同的履行所

取得的对等给付
。

三 因破产企业投资所

取得的财产
。

即破产企业在破产宣告前向

其他企业投资
,

其在破产程序终结 以前其

投资份额所收取的利益
,

或者转让投资所

取得的财产
。

四 因破产财产所产生的

擎息
。

包括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

破产财产所产生的法定擎息 如银行存款

利息等 和 自然擎息 如动植物的出生和

生长等
。

五 其他原因取得的财产
。

破产程序终结前
,

破产企业以 其他合法方

式
,

例如接受赠与
、

提起给付之诉等
,

所

取得的其他财产
。

破产企业以上述方式所取 得的财产
,

均应当列入破产财产
。

但是
,

破产企业在

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所取得之财

产
,

已作为他人债权担保物的
,

则不构成

破产对产 , 唯有担保物的价款超过其所担

保的债务数额的
,

超过部分始为破产财产
。

各国破产法均承 认
,

法人在受破产宣

告时
,

其责任
、

财产与法人本身并不发生

分离
,

法人以其所有的全部财 产 承 担 责

任
,

因此法人在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

结前任何期间通过破产管理人为破产财 团

利益的行为所取得之任何财产
,

只是法人

资本增殖的结果
, 当然属于破产财团

。

这

就是说
,

国外破产立法对于法人被宣告破

产后 , 在破产程序终结前所取得之财产
,

是否列入破产财团
,

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定

论 , 无需作专门规定
。

正因为我国破产法规定 ,

破产企业在

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所取得的财

①见柯善芳等著 《破产 法 概 论 》,

广 东

高等教育出版 社
,

年 版
,

第 页 , 傅 洋
等著 《 企业破产法简论 》 ,

群众出版社
,

年
版

,

第 页
。

产
,

构成破产财产
,

诸多学者便认为我国破

产法关于破产财产范围的规定采用 了膨胀

主义立法原则
, 厂 一 ‘

即破产宣告的效力及于
“债务人 ” 在破产宣告后所取得之财产而

使之归入破产财团的立法原则
。

殊不知
,

这是对膨胀主义立法原则的重大误解
。

关于破产财团的范围
,

各国出于不同

的立法理由和 目的
,

通过根本对立的两项

立法原则予以确定
。

一 固定主义立法原

则
。

破产财产只以债务人受破产宣告时所

有的财产为限
,

不包括破产宣告后债务人

所取得的财产
,

为固定主义立法原则
。

联

邦德国
、

日本
、

美国等国家采用此原则
,

如

联邦德国破产法第 条规定 破产财产以

破产宣告时归破产人所有且得强制执行的

财产为限
。

依此项原则
,

破产财产的范围

被严格地限定于破产宣告时破产人所有的

财产
,

破产人在破产宣告后以其劳动
、

技

术或知识而取得之任何财产均不属于破产

财产
。

二 膨胀主义立法原则
。

破产宣

告时破产人所有的财产以及破产程序终结

前破产人新取得的财产均构成破产财产
,

即破产宣告的效力扩及于破产程序终结前

破产人享有权利的一切财产
,

为膨胀主义

立法原则
。

法国
、

英国
、

奥地利
、

瑞士
、

意大利
、

葡萄牙
、

西班牙
、

荷兰
、

瑞典
、

挪威
、

阿根廷
、

巴西
、

智利
、

丹麦
、

墨西

哥
、

新西兰
、

澳大利亚
、

印度
、

泰国等大

多数国家的破产法采用此原则
。

例如英国

破产法第 条规定 “ 可供债权人分配之破

产人的财产
, 包括 ⋯ ⋯破产程序开始时破

产人听有或取得之财产
,

以及破产程序终

结前破产人取得或接受他人移转的一切财

产
。 ”

在此项原则之下
,

破产财产的范围不

以破产宣告时破产人所有的财产为限
,

而

是扩段于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破

产人以其劳动
、

技术或知识新取得之财产
。

巡是
,

白破产制度获得广泛推行时就

一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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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存在的固定主义和膨胀主义立法原则
,

其适用范围则被严格地限制在 自然人被宣

告破产的情形下
。

自然人被宣告破产
,

其人

格并不因之而消灭 , 破产责任与其所有的

财产终究要发生分离
,

极有必要明确破产

人在破产宣告后新取得的财产应否为破产

财团所吸收
、

推迟其破产责任和其财产发

生分离的时间
,

也才有适用固定主义立法

原则或膨胀主义立法原则的泌要和余地
。

然而法人受破产宣告的情形不同
,

法人以

其全部财产对债权人负无 限责任
,

其所有

的一切财产均为其责任担保财产
,

法人人

格因破产宣告最终也要归于消灭
,

法人的

责任
、

财产与其本身共存亡
,

因此
,

只要破

产程序未终结
,

绝对不会发生法人的破产

责任与其财产分离的情形
,

也就没有适用

固定主义立法原则或膨胀主义立法原则的

可能或必要
。

我国台湾学者陈国梁在论及

膨胀主义立法原则时
,

明确指出 “ 法人或

遗产破产时
,

亦无 采 用 膨 胀 主 义 之余

地
。 ”

卜

我国学者王书江亦认为 “ 由 于

破产为法人解散的原因
,

膨胀主义立法对

法人并无实际意义
。 ” ②具体到我国破产

法的规定
,

也产生同样的结论
。

依我国破 产法 的 规 定
,

得被宣告破

产的企业为法人
,

法人在破产宣告后至破

产程序终结前所取得之一切财产均为法人

的财产
,

法人以其全部财产无条件地承担

破产责任
,

不会发生法人在破产宣告后所

取得皓财产脱离破产企亚而应当适用膨胀

主义立法原则予以限定的问题
。

再者
,

膨胀

主义立法原则的起源和归晴均为自然人受

破产宣告 的情 形扩故在我 国破产法中根

本不存在所谓的膨胀主义立法原则
。

正因

一面舔鑫蓬编 《 强制执行法 破产法论文

选辑 》 台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, 叹年 版
,

第 页
。

②王江书‘ 《外国商法 》 ,

中国政法大学出

版社
,

年版
,

第 页
。

为如此
,

本人认为
,

现行破产 法 对 破 产

财产 的 构 成 所为之规定
,

即 “破产企业

在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所取得的

财产 ” 构成破产财产
,

在立法技术上与破

产法第 条第 款第 项相比显得多余
,

建议在修改破产法时予以删除或进行合理

的调整
,

或者扩大破产法适用范围于非法

人主体
,

因为上述规定只有在非法人主体

被宣告破产的情形下才有实际意义
。

财产分为有形财产 物 和无形财产

财产权利
,

破产财产亦不例外
。

上文讨

论的破产财产的范围均为破产企业的有形

财产
,

未涉足破产企业的无形财产
。

我国

破产法规定 “ 其他应 当由破产企业行使

的讨产权利 ” 也构成破产财产
。

这是因为
试

皮产企业应当行使的财产权利
,

具有变现

价值
,

在破产宣告时乃至破产 程 序 终 结

前
,

可以通过适 当的途径变价为金钱以供

破产债权人分配
,

因此
,

破产宣告时应当

由破产企业行使的财产权利
,

以及破产宣

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破产企业取得的财

产权利
,

均属于破产财产
。

在 国外破产立法中
,

对破产人应当行

使的财产权利构成破产财产没 有 任 何 疑

问
,

因而一般不设专门性的规定
,

因为破

产人所有的财产
,

其本身就包括破产人享

有的破产权利
,

而不论该项财产权利是以

债权
、

著作权
、

专利权等形式所表现的
,

还是以将来才能行使的财产请求权的形式

来表现的
。

但是
,

破产人的财产权利并非均

无条件地构成破产财产
,

各国破产法几乎

均把同破产人的人身权利密切相关的财产

权利排除在破产财团之外
,

例如大多数国

家的法律确认
一

专属于破产人本身的财产权

利
,

诸如终身定期金债汉
、

因身体健康名

誉自由被侵害所发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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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为破产财产
。

因此
,

在破产宣告时
,

破

产人 已成立的能使其受益的一切财产请求

权
、

财产权利或利益
,

除法律有特别规定

的以外
,

均构成破产财产
。

然而
,

法人被

宣告为破产人时
,

其应当行使的一切财产

权利均毫无例外地属于破产财产
。

依我国法律的规定
,

构成破产财产的

应当由破产企业行使的财产权利
,

主要包

括

一 破产企业享有的债权
。

破产企

业依法享有的向债务人请求履行债务的权

利
,

属于破产财产
。

除在破产宣告时破产

企业已经能够行使的债权以外
,

破产企业

享有的未到期的债权
,

在破产宣告时
,

视

为 已到期的债权 破产企业享有的附条件

的债权
,

尽管在破产宣告时条件未成就
,

亦

列入应当由破产企业行使的债权范围内

破产企业巳逾诉讼时效而不能通过诉讼强

制债务人履行的债权
,

在破产宣告时视为

破产企业应当行使的债权
。

尤 其 是 在 下

列具体情形下
,

破产企业作为保证人而代

替主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对主债务人的求偿

权
、

破产企业作为连带债务人履行债务后

对其他连带债务人的求偿权
、

破产企业作

为票据持有人对票据债务人的追索权
、

破

产企业的财产 保险金给付请求权
、

破产企

业为无因管理而支出必要费用的求偿权
、

破产企业的不 当得利返还 请 求 权
,

以 及

其他类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等
,

虽然不是

破产企业的现实财产
,

但却构成破产企业

的固有财产
,

自然应 当列入破产财产
。

二 破产企业享有的证券权利
。

破

产宣告前
,

破产企业因为票据行为
、

购买

债券
、

股票等法律行为而取 得 票 据
、

债

券
、

股票等有价证券
,

作为上述证券持有

人享有的证券票面所载财产权利
,

构成破

产财产
。

例如
,

股票持有人的 股 息 请 求

权
、

债券持有人的本金及利息请求权等
。

三 破产企业享有的知识产权
。

破

产宣告前
,

破产企业 已取得的 商 标 专 用

权
、

专利权
、

著作权
、

专利 申请权等
,

在

破产程序终结前仍有效的
,

均列入破产财

产 , 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
,

破产

企业始经国家授权机关核准而取得之商标

专用权
、

专利权
,

也应当列入破产财产
。

四 破产企业享有的股东出资缴纳

请求权
。

法人宣告破产时
,

不 论 其 成 员

或股东的出资期限 是 否 已 到
,

若尚未完

全缴纳出资的
,

凡承 认缴纳出资的法人成

员或股东均应当缴纳出资
。

故 当破产企业

为联营企业或股份企业时
,

不论原定出资

期限是否已到缴纳 期
,

破产宣告后清算组

均有权要求尚未全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或成

员按联营协议或章程规定的 出资额缴纳出

资
,

即出资缴纳请求权
,

列入破产财产
。

五 其他财产权利
。

凡是破产企业

在破产宣告时至破产程序终结前享有的可

以用财产价值衡量并可以变现为金钱利益

的其他任何财产权利
,

如破产企业享有的

商号权
、

技术秘诀
、

商业信誉
、

管理经验

等
,

也应当列入破产财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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